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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交通事故所造

成的人员伤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通报，2009 年全国共发生

道路交通事故 238 351 起，造成 67 759 人死亡、

275 125 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达 9.1 亿元．人们

还预测，至 2020 年，全世界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

数将高于因呼吸道感染、结核病和癌症而死亡的

人数，成为全球人口的第 3 位死因 [1]．对于如此巨

大的人身伤亡状况，在交通事故处理中做出准确

的法医学死因鉴定至关重要．笔者认为，对于本

身具有潜在疾病的死者来说，法医通过尸体检验

以确定其疾病与交通事故所致损伤之间的关系，

同时做出正确的死因分析，对于判定事故责任及

保险赔偿就显得尤为重要．

1 案例资料

案情：男性，37 岁．某日步行横过道路时，

被他人驾驶的普通两轮载人摩托车左后视镜刮

擦．伤后立即被送至当地医院救治，医院检查见

四肢活动可，右小腿检见一个大小为 2.5 cm×3.0

cm 的擦伤，右小腿活动稍受限，住院 5 d 后回到

家中．受伤数日后，家属发现其开始出现“烦躁、

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遂被送往精神病康复医

院诊疗，不久回家休养．据家属介绍，伤者在家

中一直处于“意识障碍、未能进食、大小便失禁”

的状态，直至 10 d 后被发现死于家中．据进一步

了解案情并查看相关病例资料，死者既往曾有已

经确诊的“精神分裂症”病史，发病时曾有“不愿

进食”的症状发生．

尸体检验：成年男性尸体，尸长 160.0 cm．机

体呈重度营养不良的尸体外观，表现为营养状况

极差，极度消瘦，骨质显露，舟状腹，肢体瘦弱如

柴，全身皮肤、粘膜苍白．此外，机体呈重度失水

貌，表现为皮肤、粘膜干涸，失去水分、光泽及弹

性，眼眶极度凹陷．右小腿中段外侧检见大小为

2.5 cm×1.5 cm 的擦伤及皮下出血，余未检见异

常．解剖检验：胸壁及腹壁菲薄，各肌群色淡．

腹腔及盆腔干燥．各内脏器官色泽淡白，体积缩

小，尤以胃壁和肠壁明显．胃内检见量约 20 mL 的

褐色粘稠液体，未检见食物成分．整个肠道检查，

肠腔空虚，仅于乙状结肠下端及直肠段检见有少量

粪块．膀胱空虚．

法医病理学诊断：小叶性肺炎合并肺内小脓肿

形成．

2 讨论

2.1 死因分析

死亡原因的确定对于交通事故处理中的责任划

分和保险赔偿具有重要的意义．死亡原因是指直接

或间接促进死亡的疾病或损伤，即导致死亡发生的

疾病、暴力等因素．死亡原因包括根本死因、直接

死因、辅助死因、诱因以及联合死因[2]．根本死因，

是指引起死亡的原发性自然性疾病或暴力性损伤．

根本死因常常通过其所导致的致命性并发症和继发

性并发症引起死亡，而这些致命性的并发症和继发

性并发症通常就被称为直接死因．辅助死因是指主

要原因之外的自然性疾病或损伤，它们本身不会致

命，但在死亡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诱因是指诱发

身体原有潜在疾病恶化而引起死亡的因素，通常包

括各种精神情绪因素、过度劳累、吸烟、外伤、大

量饮酒、性交、过度饱食、饥饿、寒冷等．联合死

因是指某一死亡案件的死因构成中存在“多因一

果”的情形，需要判定各种因素的主次关系及相互

关系，通常包括病与病联合致死、病与损伤联合致



死、损伤与损伤联合致死．结合本案分析，首先，

本例交通事故所致的死者下肢损伤仅为小面积皮

肤擦伤，损伤程度极其轻微，不足以导致死亡；但

本例交通事故诱发了死者的精神分裂症疾病复发，

从而使其长期不愿进水、进食，最终导致饥饿、脱

水死亡．其次，本例死者有小叶性肺炎并肺内小脓

肿形成的存在，提示死者有伤后长期卧床、机体抵

抗力减弱的情况，由此考虑该疾病的发生与交通损

伤有关．综合上述各相关因素分析，认定本案中交

通事故损伤是诱因，精神分裂症是根本死因，饥

饿、脱水是直接死因．也就是说，本例患者因轻微

外伤诱发精神分裂症发作最终导致饥饿、脱水死

亡．

2.2 损伤与疾病的关系

损伤是指人体受到致伤因素的作用，致使组织

器官的结构遭到破坏或功能障碍．疾病是指人体在

一定的条件下，由致病因素引起的一种复杂的、有

一定表现形式的病理过程．在法医学工作实践中，

损伤与疾病的因果关系主要有直接因果关系、间接

因果关系、无因果关系 3 种 [3]： （1） 直接因果关

系，指外力作用于人体的健康组织、器官，破坏了

组织，器官的解剖结构的连续性、完整性，并可出

现相应的功能障碍．因此，损伤与疾病之间存在着

直接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2） 间接因果关

系，指疾病的发生虽与损伤行为有关，但并非是损

伤直接引起的必然后果．如用有限的外力作用于某

人体，这种外力对正常健康的人可不致组织器官的

完整性遭到破坏而引起功能障碍，而对患有某种严

重疾病或潜在性疾病的特殊体质的人来说，却可使

其症状加重或使其病变表面化； （3） 无因果关系，

指损伤与疾病之间无任何因果关系，即损伤与疾病

的发生和发展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也不符合疾

病病程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本例，该死者由于交

通事故引起的损伤导致了其原有疾病即精神分裂症

的复发和加重，因此交通事故引起的损伤和精神分

裂症之间的关系是间接关系．

2.3 损伤、疾病与死亡的关系

在交通事故引起的死亡案例中，损伤和疾病常

常同时存在．因此，如何评价损伤、疾病和死亡之

间的关系，就成为了法医学鉴定中必须重点考虑的

问题．损伤、疾病与死亡的关系通常分为 4 种情

况：单纯因损伤致死；单纯因疾病致死；损伤是主

要死因，疾病是潜在的辅助因素；疾病是主要死

因，损伤是死亡的诱发因素或促进因素 [4]．第一，

单纯因损伤致死，即死者虽患有某种疾病，但疾病

并不参与构成死因．通常是心、肺、脑等生命器官

遭到致命性损伤，这类损伤称为致命伤．第二，死

亡单纯系疾病引起，与损伤无关，常见的致命性疾

病包括冠心病及其并发症、高血压性心脏病等．在

这种情形中，疾病是死亡的致命性原因，而损伤并

不参与死因的构成．第三，损伤为主要死因，疾病

为辅助死因．这里提及的损伤属于条件致命伤，一

般不至于直接致命，疾病可加重损伤的后果．这些

疾病包括肝硬化、慢性肺结核、出血性疾病等．第

四，疾病是主因，损伤是促进或诱发因素．在这种

情形中，机体存在的疾病程度较重，有潜在致死的

可能；而所受的损伤程度往往较轻，单独不能直接

引起死亡；更重要的是死亡往往发生在受伤后较短

的时间内．因为这类损伤的程度较轻，对伤者的有

害影响一般是短暂而不持久的．本案例中，交通事

故仅仅造成了死者右下肢小腿仅有小面积的擦伤，

损伤程度较轻，不足以造成死亡．本例死者有小叶

性肺炎并肺内小脓肿形成的存在，提示死者有伤后

长期卧床、机体抵抗力减弱的情况，该疾病的发生

与交通损伤有关，即交通损伤诱发了死者精神分裂

症的发作和加重，引起患者长时间未能进水、进

食，最终导致饥饿、全身脱水及机体多器官衰竭死

亡．

2.4 全面、系统地了解案情在交通损伤法医学鉴

定中的重要性

法医学鉴定与案情的关系应该说是非常密切

的，有许多法医学鉴定项目必须依赖案情事实，甚

至因案情的变化而引起结果的改变，这就是法医鉴

定的案情趋向性[5]．法医到了案发现场后要做的第

一个任务就是了解案情，因为全面、系统地了解案

情对法医接下来的尸体检查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

导意义．法医工作者在解剖尸体的同时，仍然要注

意所了解到的案情与在尸体上所发生的现象是否符

合，从而辨别案情提供者所提供案情的真伪，与此

同时还要注意有无遗漏的案情．本案例中，尸体解

剖发现死者营养状况极差，极度消瘦，骨质显露，

舟状腹，肢体瘦弱如柴，全身皮肤、粘膜苍白，机

体呈重度失水貌等表现后，再结合解剖前了解的案

情，高度怀疑死者在损伤前患有精神分裂症引起的

厌食症．经过反复追问家属得知死者既往曾有“精

神分裂症”病史并已得到精神病院的确诊，发病时

曾有“不能进食”的症状发生．设想一下，如果没

有了解到这个案情，那么这个死者的根本死因就会

是“交通事故损伤”，直接死因就会是“精神分裂

症”．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重要的线索，死者的根本

死因就变成了“精神分裂症”，而“交通事故损伤”

仅仅是诱因．这 2 个结果，在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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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赔偿方面，具有极大的差别．因此，全面、系

统地了解案情在交通损伤法医学鉴定中具有重要的

意义．

通过本案例，笔者发现一个问题并进行思考，

即是自身疾病和交通事故损伤共同参与致死的法

医学鉴定中，应注意鉴别哪种死亡原因导致死亡的

根本死因．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掌握伤者详细的受伤

过程、病例资料以及既往病史，其目的主要是了解

伤者交通事故损伤的范围、严重程度，自身疾病与

交通事故损伤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这些资料为后

面的尸体检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次全面系统

的尸体检验和其他的法医学检验是不可缺少的．法

医学检验可以为准确认定死者的根本死因、交通事

故损伤与自身疾病的关系提供科学、客观、公平、

公正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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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认为应当将其隔离并集中治疗，提示对艾滋病

应进一步扩大宣传，使其不能“谈艾色变”，以积

极正向态度看待艾滋病，才能将艾滋病防制工作落

到实处，减缓乃至逆转艾滋病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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